21、甲因與某夜店保安 A、B 發生衝突感覺受辱，乃透過不在場之司機乙以電話聯絡甲之員工丙到場為甲出氣。接獲通知後，丙自行決定以通訊軟體糾集甲、乙均不認識之網友到場助陣，網友們經輾轉通知約 10 餘人到 場。不知何原因丙突然以現場之不鏽鋼立柱攻擊 A、B，致 A、B 受傷。 甲與其餘在場 10 餘人見狀，群情激動，與夜店內之其他多名保安人員爆發多波肢體衝突，到場處理之警員 C 在混亂中傷重死亡。試分析甲、乙、 丙之刑事責任。

爭點: 	甲及丙是否成立聚眾鬥毆(283)
丙以不鏽鋼棍攻擊AB之行為是否成立故意傷害
甲之行為是否構成278第二項傷害過失致死，因甲與在場數人同時有共同正犯的成立，甲之行為亦須討論共同正犯的論處。(主文)
是否有教唆或幫助之虞(主文)。

擬答：１、甲、丙之行為是否成立聚眾鬥毆？

中華民國刑法第 283 條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甲說１認為聚眾鬥毆的參與應主要定義為下手參與即使衝突擴大之人，若行為人並非下手實施傷害或造成衝突進一步擴大，而僅單純在場助勢之人是否得以評價為聚眾鬥毆亦或僅為幫助犯或教唆犯有疑義。

	乙說２認為單純在場助勢為此客觀構成之行為，而致人於死或重傷僅為客觀構成要件，即只要有死亡或重傷結果的發生，在場助勢始成立本罪。

客觀構成要件：鬥毆３指三人以上積極運用身體力量進行相互傷害的衝突。聚眾４指排除一對一的互毆行為。
主觀構成要件：行為人需具備參與鬥毆的故意，且若殺人或重傷等行為可歸責於行為人，亦可適用殺人罪或重傷罪之規定。
客觀處罰規定：只要聚眾鬥毆導致任何人的死亡或重傷的發生，所有參與者皆可能成立此罪。惟聚眾鬥毆需與死亡或重傷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亦有學者認為不在現場而以視訊助勢亦成立本罪，惟在此不予贅論。

1. 　　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６７，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2.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５４９，２０２３年９月
3. 　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６７，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4. 　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６７，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綜上所述，成立聚眾鬥毆須滿足直接或間接製造衝突之產生或與衝突擴大具一定之因果關係（排除僅在場觀看或勸和之人５），聚眾鬥毆需導致有當事人或第三人的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及行為人需僅為在場助勢之人。
	

	因甲聯繫乙以電話聯絡丙到場為甲助陣，而丙聯繫甲乙均不認識之網友十餘人到場為甲助陣，有學者認為認識與否並不影響聚眾鬥毆的成立６，然而爾後丙對Ａ、Ｂ發起攻擊，聚眾鬥毆的客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僅為在場助勢之人而非下手實施傷害行為之人為準，故此時丙脫離本條之適用而有成立中華民國刑法２２７故意傷害之虞，此時在場十數人群情激動而與店內保安爆發肢體衝突，此段亦說明甲等人亦著手實施傷害行為，即使而後Ｃ死亡之結果發生，甲、丙亦因非構成要件所述之「在場助勢之人」而無本條之適用。
	故甲、丙之行為不成立刑法２８３，聚眾鬥毆罪。


甲是否與在場數人有共同正犯的成立?


按刑法28條:「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共同正犯之概念，是指兩人以上之行為人，基於共同之行為決議(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份(行為分擔)而共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７。實務及學說多數見解認為：過失犯因於欠缺主觀上之犯意聯絡，故無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然刑法學上對於此類數人共同加功所實現一行為事實者，有所謂同時犯之定義，本案中甲及其他人之間並無致C死亡之故意，即無犯意之聯絡，故此僅討論甲等人之同時犯，又同時犯係屬單獨正犯之類型８，因此僅討論甲之行為，合先敘明。

甲之行為是否構成278第二項傷害過失致死?



[image: ]
5. [bookmark: _Hlk166368201]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６８，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6. 參與鬥毆之人不論是否事先約定或認識都與本罪的成立無關，實務上的聚眾則指參與鬥　　　　　毆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的狀況，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６７，２０２３年１　０月
7. 王皇玉，刑法總則，頁４５９，２０２２年８月８版
8. 柯耀程，刑法概論一，頁５９４，２０１４年８月
甲之行為是否構成278第二項傷害過失致死?

構成要件該當性
  	客觀構成要件
在過失犯之構成要件判斷上，應先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審查因果關係時，通說係採條件理論說９，即行為須是導致結果發生之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方可認定其具備因果關係；而實務上多採相當因果關係說１０，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甲及其他十餘人共同和夜店人員爆發衝突，此為警員C死亡之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且於一般條件下，衝突跟傷害乃至死亡具有常態之因果關係，故無論採哪一說均具有因果關係。
又甲於夜店門口鬧事乃與保安發生肢體衝突，顯然違反一般理性之人於社會共同生活中之維護秩序之義務，而近一步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因此甲之行為不法。綜上所述，甲有可被客觀歸責之事由。
主觀構成要件
甲雖無殺C之犯意，但應對其衝突於C之死亡間之關係具有預見及避免之可能，因此具有過失。
違法性及罪責﹔甲無任何阻卻及違法事由。

故甲與保安爆發肢體衝突，致警員C死亡之行為，成立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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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柯耀城，刑法釋論一，頁３３２，２０１４年八月	
10. 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例


３、乙之行為是否有成立教唆犯之虞？

所謂教唆犯，指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刑法29條定有明文，又教唆犯於實務１１及學說１２上皆肯認具有共犯從屬性，認為若無證正犯之犯罪行為存在，即失其附麗，故在此不討論前開有關聚眾鬥毆之教唆。

乙之行為不成立丙之傷害罪之教唆犯

	構成要件該當性
	客觀構成要件
所謂教唆，乃指挑起或是確認他人之犯罪意思，進而使被教唆人為構成要件之實現之人，又稱造意犯１３。今乙指使丙前往夜店為甲出氣，造成丙之犯意從無到有，兩者之間具因果關係１４。

	主觀構成要件
教唆犯於通說上，認為其主觀必須有雙重故意１５，意即「教唆故意」及「教唆既遂故意」前者指行為人有對自身教唆行為及被教唆人犯意的產生或上升的知與欲；後者係指行為人對於被教唆人實現正犯之構成要件既遂之故意。本案中乙打電話叫丙幫甲出氣，然依一般社會通念，出氣之概念甚廣，凡情節輕微的助勢到情節重大的殺人皆有可能，惟今乙僅有提到「出氣」二字，實難謂有教唆丙傷害A、B之犯意，故不該當教唆既遂故意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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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高法院６０年度台上字第２１５９號判例
12. 王黃玉，刑法總則，頁４７７，２０２２年八月八版
13. 柯耀城，行法釋論，頁６２１，２０１４年八月
14. 此處可能會有因果關係拉太遠的問題，因為題目說到丙是不知為何就打Ａ、Ｂ的，但本文認為乙教唆之行為是丙故意傷害的必要條件。
15. 王黃玉，刑法總則，頁４８８，２０２２年八月八版





４、丙以不鏽鋼棍攻擊AB之行為是否成立故意傷害？

第 277 條
1.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2.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客體必須是他人，即對自己的傷害行為無傷害罪的適用。傷害罪是結果犯，其中以傷害健康及傷害身體為擇一結果。故只要該當其一，即有傷害的成立。傷害身體指對於身體完整性的實體侵害１，傷害健康指引發身體偏離正常功能或使狀態變得更加嚴重。

主觀構成要件：只需要未必故意即有本罪之適用，且傷害故意與殺人故意並不相互排斥。

故於題文中可見，丙以不鏽鋼棍攻擊AB之行為雖不知何因，但具備主觀上故意且同時造成Ａ、Ｂ受傷之結果發生。
丙並無得承諾等阻卻違法之事由。
丙並無阻卻罪責之事由。
故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２７７條，故意傷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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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則天，刑法分則下冊五版，頁１３０，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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